
郭卓堅自2006年
起，便就公眾事務展開

多宗具爭議的司法覆核案，與政府及私人機
構打官司，累計超過90宗，當中絕大部分官
司均有申請法援，絕大部分均是敗訴收場。
郭卓堅更被法官批評是 「好事之徒、多管閒
事」 ，濫用司法程序，嚴重浪費法庭資源。

寓所僭建 違規拒拆除
大公報記者自2016年揭發郭卓堅的寓

所側是違法霸地僭建的鐵皮屋，漠視清拆
令，寓所亦有僭建情況，郭曾多次向傳媒
謊稱曾持有東堤小築三個單位，為付訟費
賣物業，但郭卓堅原來非東堤業主，而郭
於2003年2月已被法庭頒令破產，至2007
年2月獲解除破產令前大半年，郭在反對派
充當軍師下，開始不斷透過法援申請司法
覆核至今，包括因違反香港國安法被捕，
曾任美國民主黨香港支部主席的美籍律師
關尚義。屋宇署雖然於2010年已發出清拆
命令，但郭卓堅無視命令，2020年屋宇署
再次發出的同一清拆要求的命令，僭建仍
存在至今。

2022年11月，大公報記者揭發郭卓堅
霸佔在2019年入伙的油麗邨信麗樓公屋單

位，記者明查暗訪得知郭卓堅獲配的公屋
由一名中年女士入住，該名女士相信是妻
子曹敏儀。郭卓堅曾於2020年在霸佔的單
位內與妻子曹敏儀做直播，在直播期間，
曹敏儀在旁述中已暗露端倪： 「今日好特
別，覺唔覺得訪問地方好特別呢，其實呢
度就係郭生嘅……」 郭卓堅即時面色大
變，揮手阻止曹女說下去。大公報記者向
曹敏儀求證，她直認曾到該公屋單位兩、
三次，並透露當時郭卓堅有意把該公屋給
予她拍片之用。郭霸佔公屋資源事件曝光
後，市民在社交平台呼籲舉報郭卓堅濫用
公屋資源，房屋署積極跟進及調查，多次
到信麗樓的涉事單位觀察該單位居住狀況
及了解居住者的身份等，在同年12月1日收
回單位。

大公報記者 盛德文、葉浩源（文）
葉浩源、許倬傑（圖、視頻）

有 「長洲覆核狂」 之稱
的郭卓堅，在昨日上

午因涉嫌欺詐於長洲居所
被警方拘捕，涉及騙取公
屋、綜援、法援等福利有
關。警方同時把檢獲的電
話、銀行

簿、租約及相關文件等證物帶返警
署作進一步調查。至下午3時，85
歲的郭卓堅獲准保釋，郭卓堅在本
月下旬需要返回長洲警署報到。

警方昨日表示，東九龍總區刑事
部經深入調查後，在長洲以欺詐罪拘
捕一名85歲姓郭的本地男子，他涉嫌
於2013至2022年期間透過作出虛假
陳述及提供虛假資料，隱瞞個人入息
及資產，藉此騙取政府資助和社會福
利，包括公共房屋、長者生活津貼、
綜合社會保障援助及法律援助。被捕
人已獲准保釋候查。

警方重申，任何人以欺騙手段，
藉此獲取利益，或導致他人包括政府
部門蒙受不利，有機會干犯香港法例
第210章《盜竊罪條例》第16A條 「欺
詐罪」 ，一經定罪最高可判處14年監
禁，市民切勿以身試法。

近年來多次被《大公報》踢爆
「知法犯法」 的郭卓堅，不但在長
洲的居所長期霸地僭建，更
涉嫌隱瞞個人入息及資
產，申請及霸佔油塘的公
屋，其奸詐貪婪原形畢
露，不但是浪費公帑、濫
用司法覆核及法律援助的
「覆核狂」 ，是名副其實的
「大話精」 。

據悉，居住長洲東堤小築第4座F
室的郭卓堅，居於上址超過14年。單
位由其前妻梁翠華持有，惟物業前面

及側面均有僭建物，並在2017年被屋
宇署檢控。郭卓堅曾多次聲稱，自己
與梁翠華只是業主與租客的關係。記
者昨日所見，郭住所的僭建物仍未有
拆除。

長洲街坊：神憎鬼厭麻煩友
有街坊表示，昨早目睹警員上門

拘捕郭卓堅，估計是將他帶返長洲警
署調查，街坊對郭的被捕並不感到意
外，形容他處事霸道，態度惡劣，在
長洲是神憎鬼厭的麻煩友。也有街坊
指郭自稱是東堤小築業主立案法團主
席，卻霸地僭建， 「根本就沒有人想
選佢」 ，是他自把自為地向住戶徵收
管理費，有居民知他是麻煩友，擔心
惹事而選擇屈服。

租住郭卓堅居所地下分租
單位的泉叔（圓圖）對大公
報記者表示，搬入單位一
年多，月租2500元。郭與
街坊相處好差，是出了名的
搞事王，好霸道，大家都怕

了他，無人理他。 「他有點小
事就成日罵人，連我開冷氣都被他
罵。政府之前拆過他的僭建，誰知他
好快又重新僭建，還要再起多點，是
有理無理都霸咗先。」

泉叔指着郭的居所說：成幢樓都
是他的，真是不明白有樓住，又有租
收，還要僭建同呃政府的錢。另一名
女街坊指郭為人好古怪，好少同人說
話，街坊都不喜歡他。

有大律師指，欺詐罪定義廣闊，
不論有否成功騙取都可以成罪。大律
師陸偉雄表示： 「有很多人一定以
為，欺詐一定要騙取成功才成罪，其
實不是，總知你有意圖欺詐，實際上
欺騙不到人，或可以拆穿你，你即使
事後撤回申請，其實你已干犯欺詐
罪。」

稱已交還公屋 與房署紀錄不符
郭卓堅回應大公報記者表示，不

擔心指控，又聲稱自己沒有做錯。至
於欺騙、霸佔公屋，他稱在2022年12
月獲編配的油麗邨公屋單位，因出入
要上落斜坡，不方便使用輪椅，在兩
個月後便主動交還，惟記者發現與房
屋署紀錄不符，郭有說謊之嫌。對於
僭建，郭辯稱之前曾拆卸，但後來入
紙獲批准，現時的鐵皮屋是 「東堤小
築業主立案法團」 合法興建的。

對於郭卓堅居所的僭建，記者入
紙向屋宇署了解，惟至截稿前，暫未
有回覆。

覆核狂郭卓堅涉呃公屋綜援被捕
《大公報》曾揭長洲居所霸地僭建

新聞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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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一掃有片睇 ◀ 「長洲覆核狂」 郭
卓堅昨日上午在長洲
居所被警方拘捕，當
時行動自如。

▲郭卓堅回應大公報記者表示，油麗邨公
屋單位出入要上落斜坡，不方便使用輪
椅，在獲編配兩個月後已交還，惟記者發
現與房屋署紀錄不符，有說謊之嫌。

▲《大公報》數年前踢爆郭卓堅惡行。

18年來提覆核逾90次
浪費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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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特
區政府昨日對於美國國會眾議院提交所
謂動議，污衊詆毀香港國安法、維護國
家安全條例，以及特區執法部門依法採
取的執法行動，並要求對負責條例的相
關人員施加所謂 「制裁」 ，表示強烈不
滿和反對。

圖藉自由之名 掩飾卑劣政治意圖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美眾議院要求

施加所謂 「制裁」 ，妄圖恫嚇堅定維護國
家安全的人員，企圖藉自由之名，掩飾其
卑劣的政治意圖，明目張膽地對屬於中國
內政的香港事務作出干涉，違反國際法和
國際關係基本準則。香港特區無懼任何威
嚇，會繼續堅定不移依法維護國家安全。

發言人指出，有關所謂動議針對香
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相關法律的內容，
全屬無稽失實。每個國家都會制定維護
國家安全法律，這既是主權國家的固有
權利，也是國際慣例。在維護國家安全
方面的法律，美國就最少有21部，根本
沒有資格對香港就正當維護國家安全立
法指手畫腳。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框架，與相關國際人權標準一致。

發言人指出，條例下危害國家安全的
罪行的域外效力，完全符合國際法原則、
國際慣例和各國各地區通行做法，實屬必
要和正當，並與世界其他國家和地區一
致。眾多國家的國家安全法律都同樣根據
「屬人管轄」 和 「保護管轄」 等原則，具
有域外效力。

發言人表示，香港特區執法部門一直
根據證據、嚴格依照法律，以及按有關的
人或單位的行為而採取執法行動，與其政
治立場、背景或職業無關。倡議某些人不
應就其違法行為受到法律制裁，等同給予
其犯法特權，這完全違反法治精神。

發言人表示，特區政府強烈敦促美
國國會眾議院停止以政治伎倆，試圖干
預香港依法維護國家安全。國家安全得
以維護，會為香港提供更好的營商環
境，此乃無可爭議。特區政府會繼續無
畏無懼維護國家安全，讓香港能夠全力
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維持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

終審法院兩非常任法官請辭
【大公報訊】司法機構確認終審法院其他

普通法適用地區非常任法官郝廉思和岑耀信已
分別向行政長官提出請辭。郝廉思回覆查詢時
解釋，請辭是因為香港政治狀況，強調對香港
終院及法官獨立性充滿信心。

83歲的郝廉思及75歲的岑耀信都是前英
國最高法院法官。根據司法機構資料，郝廉思
2011年同時出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

亦出任英國最高法院額外法官。至於另一名海
外非常任法官岑耀信，曾擔任英國最高法院法
官至2018年，翌年加入香港終審法院。

在2022年，英國最高法院院長韋彥德與
副院長賀知義宣布，辭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
法官。當時岑耀信曾撰寫文章，稱《香港國安
法》實施以來，一直有人要求英籍法官辭任，
認為此舉等同要求他們參與政治杯葛。 郝廉思岑耀信

【大公報訊】行政長官李家超今日凌晨發表聲明，對
岑耀信和郝廉思辭任香港特別行政區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
表示遺憾。他表示，香港已由亂到治，市民依法享有的人
權和自由沒有任何改變，法院獨立公平審判案件不受干預
沒有任何改變。

李家超在聲明中表示，留意到郝廉思表示他繼續 「對法
院及其人員的全面獨立性有完全信心。」 對於郝廉思提及因香
港政治情況而辭任，李家超強調，2019年香港發生大規模暴
動、港版 「顏色革命」 ，嚴重危害國家安全和香港特區安全。
為填補當時國家安全法律幾乎真空的漏洞，中央頒布實施《香
港國安法》，特區也完成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制定
了《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同時保障市民依法享有的人權和自
由，《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和《維護國家安全條例》均
明確在條文中訂明，《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
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適用於香港的有關規定所保
障的權利和自由，包括言論、新聞、出版、結社、集會、遊
行、示威的權利和自由，繼續依法受到保護。

「香港的政治制度，自香港回歸日起，按《基本法》
有完整的制度安排。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
區，行政、立法、司法的制度和權力，在《基本法》明確
列明；市民依法享有的人權自由亦在《基本法》明確列
明，包括《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
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和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所
規定的人權和自由。這些制度由《基本法》頒令實施至今
天，沒有改變，將來亦不會改變。習近平主席多次在重要
講話中表示： 『這樣的好制度，沒有任何理由改變，必須
長期堅持』 。」

李家超表示： 「香港已由亂到治，市民依法享有的人
權和自由沒有任何改變，法院獨立公平審判案件不受干預
沒有任何改變，唯一不同的，是國家安全已得到更有效保
障，香港的安全和穩定得到更有效保障，市民安居樂業得
到更有效保障。」

【大公報訊】香港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今日凌晨發表聲明，
對郝廉思和岑耀信辭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表示遺憾，完全有信心
終審法院會繼續全面履行作為香港最高上訴法院的憲制角色，不會因其
法院人員變動而影響運作。

張舉能在聲明中表示，根據《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終審權
由終審法院行使。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法官
參加審判。自終審法院於一九九七年成立以來，海外非常任法官一直在
法院工作中擔當重要角色，參與了絕大部分實質上訴案件的審訊。多年
以來，包括郝廉思和岑耀信在內的海外非常任法官對終審法院的工作貢
獻良多，香港司法機構對此表示謝意。

張舉能重申，司法機構致力維護香港的法治，以及受《基本法》保
障的獨立司法制度。所有法官和司法人員會繼續緊守司法誓言，以無
懼、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嚴格根據法律原則，維持司法公義。

張舉能表示，現時終審法院有四位本地非常任法官和八位其他普通
法適用地區的非常任法官。去年和今年五月分別有兩位海外非常任法官
獲任命，香港亦將繼續任命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合適人選出任非常任
法官。張舉能表示，完全有信心終審法院會繼續全面履行作為香港最高
上訴法院的憲制角色，不會因其法院人員變動而影響運作。



李
家
超
：
法
院
公
平
審
判
沒
任
何
改
變

張舉能：終審法院運作不受影響

【大公報訊】律政司司長林定國今日凌晨發表聲明，律政司司長作
為公眾利益和妥善執行司法工作的守護者，一直竭力維護香港的法治，
確保法院在行使獨立司法權時不受干涉，事實上亦確實如此。

對於兩名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的請辭，律政司感到十分遺憾和
可惜，並感謝他們過去的貢獻。但無論如何，這一事件絕不會動搖或減
損律政司堅持維護法治，包括法院獨立司法權的決心和信心。市民大眾
以及關心香港的朋友應該對香港法院所有繼續盡忠職守、無畏無懼履行
責任的本地及海外法官和司法人員表示感激，並給予全力支持和鼓勵。

林定國：司法獨立信心不會動搖


